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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会议 

2013 年 7 月 15 日至 26 日 

牙买加金斯顿 
 
 
 

  新加坡大洋矿产有限公司提交的请求核准多金属结核勘探工

作计划的申请书 
 
 

  执行摘要* 
 
 

关于新加坡大洋矿产有限公司的介绍 

1. 新加坡政府资助的新加坡大洋矿产有限公司(大洋矿产有限公司)作为一家

新加坡公司谨此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交关于请求核准多金属结核勘探工作计划

的申请书。   

2. 大洋矿产有限公司是吉宝企业有限公司(吉宝企业)的一个附属公司。吉宝

企业自 1980 年以来在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到 2012 年 12 月底其市场资本总额为

160 亿美元。吉宝企业及其公司集团(吉宝集团)是新加坡一个从事近海和海洋

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多国集团公司。吉宝集团在世界 30 多个国家拥有

超过 40 000 名雇员,其中一半雇员基于新加坡。 

3. 大洋矿产有限公司将充分利用吉宝集团庞大的海外能力，特别是吉宝岸外与

海事公司的能力,后者是在海上钻井平台设计、建造和修理、船舶修理和改装以

及特种船只建造方面的全球性大公司，拥有包括 20 家船厂以及设计和工程办事

处组成的全球网络。 

4. 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利用吉宝企业的最佳技术和丰富的运营经验，已针对

世界上最恶劣的一些近海海洋环境开发出世界级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说，吉宝

岸外与海事公司 KFELS B 级自升式钻井及其增强型设备可以在高温高压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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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到 10 000 米的深度。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的深水技术在同级中也属上乘，DSS

系列半潜式平台可以在 3 000 米水深处作业，适合于钻打深达 10 000 米的复杂

油井。  

5. 吉宝企业还聘请许通美教授出任岸外与海事公司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监管事

务的专家顾问。许通美先生从 1980 年至 1982 年担任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

席，并从 1990 年至 1992 年担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主要委员会主席，并在那

里主持了“21 世纪议程”的谈判。 

所申请的地点 

6. 所申请的区域位于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区内的国际海底管理局指

定保留区。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

办事处将新加坡共和国归类为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财务信息 

7. 大洋矿产有限公司将利用吉宝企业的财政实力实施其拟议的工作计划。吉宝

企业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其资产总额超过 230 亿美元。吉

宝企业的2010-2012财政年的审定财务报表已列入提交给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申请

书。 

工作计划与承诺 

8. 为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有效方式执行拟订的勘探工作计划，大洋矿产有限公司

打算与英国海底资源有限公司进行协作，而后者持有申请区邻近区域的勘探许可

证。这种协作可带来很大优势，因为两个实体将能够分享数据、设备和资源，通

过多功能考察航行更有效地利用船只和设备，并发挥一个共有的、世界一流科学

专家团队的作用。 

9. 按照勘探工作计划应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⑴ 环境基线航行、该区域环境

基线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2) 确定商业开采区的勘测活动，随后是制定业务

程序和设备所需经费；(3) 通过先进的研究，选择和开发用于数据分析的改进型

勘测设备和技术；⑷ 测量设备的升级。 

10. 拟议的勘探方案建立在以下原则之上：(1) 在工作计划除最后阶段(此时重点

转向具体目标地区的商业开采)外的全过程提取所有不同清晰度的抽样；(2) 从已

知具有吸引力的地区扩大调查范围；(3) 利用已证明为更有效的勘测设备；(4) 继

续提高其采样技术效率。在海上活动期之后，将通过不断评估和改进调查方法进

行实验室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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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门知识 

11. 大洋矿产有限公司的技术联盟队伍中包括近海技术领域的主要专家。这些专

家来自吉宝企业的研究发展机构——KOMTECH——以及深海开采领域其他行业

(包括英国海底资源有限公司聘请的专家)。虽然最终开采的具体方法尚待确定，

这里包括系统设计和操作参数，其发展将是反反复复的，并取决于持续勘探方案

的结果。 

环保规定执行情况  

12. 大洋矿产有限公司致力于执行拟订的勘探工作计划，并将考虑到法律和技术

委员会就此所发布《指导承包者评估区域内多金属结核勘探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的建议》第四节 A 段的规定(ISBA/16/LTC/7)。 

13. 大洋矿产有限公司在其提交给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申请书中，详细阐述了从

2014 至 2018 年最初 5 年期的工作计划。这些活动是对环境无害的，没有可能对

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在目前阶段不需要根据第四节 A部分上述建议作出环境

影响评估。在最初五年期之后，进一步活动将根据对担保国新加坡的义务及当前

各种业务和经济条件及其他因素确定。大洋矿产有限公司将在其它活动中遵循国

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的建议，不会在没有相关和必要的环境研究和协商的情况下进

行。  

 


